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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基本情况
梁河县统计局
梁河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4月29日）
 
根据梁河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全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单位情况、从业人员、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公布如下：
一、单位基本情况
2023年末，全县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1267个，比2018年末增加421个，增长49.8%；产业活动单位[footnoteRef:0]1518个，增加388个，增长34.3%；个体经营户13653个，增加4238个，增长45.0%（详见表2-1）。 [0:  产业活动单位是法人单位的组成部分。仅包含一个产业活动单位的法人单位，称为单产业法人单位，该法人单位同时也是一个产业活动单位；由两个及以上产业活动单位组成的法人单位，称为多产业法人单位。本公报中产业活动单位包括单产业法人单位和多产业法人单位下属产业活动单位。] 

	表2-1　单位数与个体经营户数

	 
	单位数（个）
	比重（%）

	一、法人单位
	1267
	100

	    企业法人
	644
	50.8

	    机关、事业法人
	173
	13.7

	    社会团体
	40
	3.2

	其他法人
	410
	32.4

	二、产业活动单位
	1518
	100

	第二产业
	254
	16.7

	第三产业
	1264
	83.3

	三、个体经营户
	13653
	100

	第二产业
	2852
	20.9

	第三产业
	10801
	79.1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296个，占23.4%；租赁和商务服务业264个，占20.8%；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264个，占20.8%。在个体经营户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6307个，占46.2%；制造业1831个，占13.4%；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1779个，占13.0%（详见表2-2）。
表2-2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数与个体经营户数
	
	法人单位
	个体经营户

	
	数量（个）
	比重（%）
	数量（个）
	比重（%）

	合　计
	1267
	100
	13653
	100

	农、林、牧、渔业*
	14
	1.1
	443
	3.2

	采矿业
	5
	0.4
	1
	0.0

	制造业
	140
	11.0
	1831
	13.4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1
	0.9
	－
	－

	建筑业
	60
	4.7
	1020
	7.5

	批发和零售业
	296
	23.4
	6307
	46.2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0
	2.4
	1779
	13.0

	住宿和餐饮业
	18
	1.4
	1306
	9.6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
	26
	0.2

	金融业
	1
	0.1
	－
	－

	房地产业
	22
	1.7
	1
	0.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64
	20.8
	65
	0.5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0
	1.6
	33
	0.2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2
	0.9
	13
	0.1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30
	2.4
	691
	5.1

	教育
	46
	3.6
	17
	0.1

	卫生和社会工作
	20
	1.6
	76
	0.6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4
	1.1
	44
	0.3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64
	20.8
	－
	－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以及兼营第二、三产业活动的农、林、牧、渔业法人单位。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12809人，比2018年末增加1484人，增长13.1%，其中女性从业人员5692人。第二产业的从业人员为2542人，增加54人，增长2.2%；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为10267人，增加1430人，增长16.2%。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23997人，其中女性从业人员10094人。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3390人，占26.5%；教育2235人，占17.4%；制造业1638人，占12.8%。在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11073人，占46.1%；制造业3588人，占15.0%；住宿和餐饮业2627人，占10.9%（详见表2-3）。
表2-3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
从业人员
（人）
	
	个体经营户
从业人员
（人）
	

	
	
	其中：女性
	
	其中：女性

	合　计
	12809
	5692
	23997
	10094

	农、林、牧、渔业*
	79
	10
	863
	259

	采矿业
	19
	5
	1
	0

	制造业
	1638
	481
	3588
	1436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68
	52
	－
	－

	建筑业
	717
	222
	1883
	211

	批发和零售业
	1016
	473
	11073
	5341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63
	54
	2073
	286

	住宿和餐饮业
	200
	144
	2627
	1693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
	37
	12

	金融业
	116
	65
	－
	－

	房地产业
	202
	89
	1
	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138
	344
	173
	41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28
	47
	46
	8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92
	93
	28
	5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152
	49
	1287
	642

	教育
	2235
	1378
	43
	27

	卫生和社会工作
	1097
	824
	136
	56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59
	34
	138
	77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3390
	1328
	－
	－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不包括铁路部门数据。


三、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
2023年末，梁河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132.44亿元。比2018年末增加62.11亿元，增长88.3%。其中，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25.95亿元，增加1.96亿元，增长8.2%；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106.49亿元，增加60.15亿元，增长129.8%。
2023年末，全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41.08亿元,比2018年末增加10.15亿元，增长32.8%。其中，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11.91亿元，下降5.18亿元，下降30.3%；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29.17亿元，增加15.33亿元，增长110.8%。
2023年，全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实现营业收入36.30亿元，比2018年增加20.92亿元，增长136.0%。其中，第二产业营业收入19.18亿元，增加9.93亿元，增长107.4%；第三产业营业收入17.12亿元，增加10.99亿元，增长179.3%。（详见表2-4）。
	表2-4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单位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

	 
	法人单位
资产总计
（亿元）
	法人单位
负债合计
（亿元）
	企业法人单位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32.44
	41.08
	36.30

	农、林、牧、渔业*
	0.48
	0.30
	0.27

	采矿业
	1.00
	0.92
	0.11

	制造业
	12.92
	4.93
	12.16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7.46
	3.59
	0.76

	建筑业
	4.57
	2.47
	6.15

	批发和零售业
	7.09
	4.38
	11.23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0.42
	0.16
	0.93

	住宿和餐饮业
	1.77
	1.54
	0.23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
	－

	房地产业
	12.56
	9.16
	2.9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7.30
	7.51
	0.90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0.24
	0.07
	0.08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0.32
	0.02
	0.01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0.34
	0.14
	0.15

	教育
	4.05
	0.17
	0.10

	卫生和社会工作
	5.66
	0.90
	0.25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13
	0.04
	0.04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56.13
	4.78
	－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单位数据;合计数不包含金融业门类单位数据;表中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不包括铁路部门数据。


四、分乡镇单位基本情况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中，位居前三位的乡镇是：遮岛镇552个，占43.6%；芒东镇148个，占11.7%；九保阿昌族乡114个，占9.0%（详见表2-5）。

	表2-5　按乡镇分组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

	
	法人单位
	产业活动单位

	
	数量(个)
	比重(%)
	数量(个)
	比重(%)

	全  县
	1267
	100
	1518
	100

	遮岛镇
	552
	43.6
	711
	46.8

	芒东镇
	148
	11.7
	169
	11.1

	勐养镇
	86
	6.8
	99
	6.5

	平山乡
	73
	5.8
	80
	5.3

	小厂乡
	48
	3.8
	54
	3.6

	大厂乡
	62
	4.9
	69
	4.5

	九保阿昌族乡
	114
	9.0
	127
	8.4

	曩宋阿昌族乡
	113
	8.9
	124
	8.2

	河西乡
	71
	5.6
	85
	5.6



[bookmark: _GoBack]五、分乡镇从业人员情况
在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乡镇是：遮岛镇8039人，占62.8%；芒东镇993人，占7.8%；勐养镇970人，占7.6%。（详见表2-6）

	表2-6　按乡镇分组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人）
	

	
	
	其中:女性

	全  县
	12809
	5692

	遮岛镇
	8039
	3616

	芒东镇
	993
	402

	勐养镇
	970
	411

	平山乡
	411
	189

	小厂乡
	282
	137

	大厂乡
	266
	122

	九保阿昌族乡
	789
	288

	曩宋阿昌族乡
	472
	249

	河西乡
	587
	278



注释：
[1]三次产业的划分
　　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业（不含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第三产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以及农、林、牧、渔业中的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采矿业中的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业中的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2]单位的划分
法人单位是指有权拥有资产、承担负债，并独立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或者与其他单位进行交易）的组织。法人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负债和其他民事责任；
    （2）独立拥有和使用（或者授权使用）资产，有权与其他单位签订合同；
    （3）会计上独立核算，能够编制资产负债表等会计报表。
　　法人单位包括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机关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其他法人等。
　　产业活动单位是指位于一个地点，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的组织或者组织的一部分。产业活动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在一个场所从事一种或者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
    （2）相对独立地组织生产活动或经营活动；
    （3）能提供收入或者支出等相关资料。
    [3]公报中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数包含了垂直管理的金融保险证券业单位。由于从县级无法取得金融业完整数据，因此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未包含金融业门类数据。
[4]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2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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